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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初

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經檢視該所近三年之課程架

構，核心基礎課程年年不同，

課程變化幅度不小，課程地圖

尚未能發揮功能。(第 2 頁，待

改善事項第 1 點) 

感謝委員們詳細閱讀本所之評鑑報告並指

正其中之問題。然因評鑑項目繁雜，報告撰寫

過程中資料或有疏漏，還請委員們見諒。 

關於委員們指正本所核心基礎課程年年不

同，課程變化幅度不小，課程地圖尚未能發揮

功能一案，本所在此說明如下： 

1. 本所課程近年並未大幅修正，然為因應近年

光電產業中照明科技之蓬勃發展，為使學生

在未來就業市場中更具競爭力，因此，相較

於 98 年課程架構，本所 99 年課程架構之核

心基礎課程增列”照明光學”，如附件 1 之 p1, 

p2 所示。 

2. 另本所於民國 99 年 10 月曾進行課程外審作

業，審查委員反應本所開設課程過多，有些

課程並不適宜於光電領域，審查意見請見附

件 2 之 p4~p10 所示。為回應外審委員之意

見，本所乃修正 100 年課程架構，大幅整併

相關課程並簡化核心基礎課程，如附件 1 之

p3 所示。本所並以 100 年新的課程架構編定

新的選課地圖。 

3. 綜合前述所示，本所 99 年度新增之”照明光

學乃為增進未來學生在就業市場中之競爭

力所做之微調，100 年度之修正乃為回應外

審委員之意見所致。 

附件 1：98,99,100 年課程

架構。 

 

附件 2：課程外審作業之

審查委員意見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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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所訂定之核心能力指標與檢

核機制及檢核標準雙向細目檢

核表(自我評鑑報告，圖

1-4-2)，檢核主要對象是學生

或教師混淆不清。(第 2 頁，待

改善事項第 2 點) 

1. 本所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係依據本

校核心能力指標發展回饋機制訂定。關於本

所之雙向細目檢核機制包含由授課教師填

寫附件 3 之”核心能力指標與檢核機制及檢

核標準雙向細目檢核表”（自我評鑑報告，

圖 1-4-2）與依據檢核表訂定之學生檢核期

末問卷（如附件 4 所示）。 

2. 附件 3 使授課教授瞭解該課程需符合哪幾項

核心能力指標，並規劃該利用何種標準（筆

試成績、閱讀心得、課堂討論等標準）或方

法(自編教材)來達到預先規劃之核心能力指

標項目。附件 4 使學生自我檢核修習完此課

程後，是否達到預定的核心能力指標。此期

末問卷是教授除了成績之外，另一項教授可

獲知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改善授課方式之方

法。 

3. 綜合以上所述，檢核標準雙向細目檢核表之

檢核對象為教授，期末問卷檢核之對象為學

生。期末問卷檢核之結果經課程委員會討論

後，回饋給開課教授，藉以修訂核心能力指

標與檢核機制及檢核標準雙向細目檢核表

(附件 3)，並據以改進授課方式。 

4. 由於學生期末問卷未附於本所自我評鑑報

告中，因此造成評鑑委員不瞭解雙向細目檢

核機制，因此本所針對委員所提之意見進行

補充說明並以附件 3, 4 加以佐證。 

 

附件 3：核心能力指標與

檢核機制及檢核標準雙向

細目檢核表。 

 

附件 4：期末學生問卷表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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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所開設之選修課數量很多，

但過於集中在專業項目，如「半

導體物理與元件」、「半導體元

件及材料特性分析」及「半導

體表面與界面」等 3 門課程，

內涵有相當重疊之處，重複選

讀未必對學生有所助益。(第 3

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5 點) 

1. 光電所的選修課均列為碩博班合開，因此需

考慮碩班生與博班生在專業項目不同的需

求，選修課數量因此較多。 

2. 以半導體領域為例，光電所的學生雖然以理

工背景為主，但是學生未必修習過半導體物

理相關的基礎科目，對於希望從事半導體相

關研究但基礎知識不足的學生，「半導體物

理與元件」核心課程提供學生選修研習的機

會。半導體物理與元件之課程大綱如附件 5

所示。 

3. 再以「半導體元件及材料特性分析」為例，

如附件 6 所示，該課程是「半導體物理與元

件」的進階課程，研習的內容包含化合物半

導體的〝材料分析〞與〝元件特性分析〞兩

部分的相關儀器操作原理及分析方法，提供

從事化合物半導體材料磊晶與元件失效分

析研究的學生研讀選修。 

4. 再以「半導體表面與界面」為例，如附件 7

所示，該課程亦是半導體相關研究的進階課

程，研習內容包含半導體表面與界面能帶理

論及分析技術，以及半導體表面與界面對元

件之影響，提供從事半導體元件表面與界面

特性研究的學生選修研讀。 

5. 綜合前述及課程大綱附件所示，以此 3 門課

程為例，課程內涵的重疊處極少，除核心基

礎課程「半導體物理與元件」外，其餘兩門

課學生依其研究重點選讀，並未重覆選修。

附件 5：「半導體物理與元

件」課程大綱 

 

附件 6：「半導體元件及材

料特性分析」課程大綱 

 

附件 7：「半導體表面與界

面」課程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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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
目 

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所貴重儀器設備仍嫌不足，

影響師生研究表現。（第 9 頁，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） 

1. 本所研究資源及師資均與物理系緊密整

合，研究方向為”奈米光電半導體材料及元

件”與”顯示及資訊光學”，其中”顯示及資訊

光學”之研究人員對大型貴重設備較無迫切

之需求。 

2. 目前物理系及光電所擁有重要設備如穿透

式電子顯微鏡含 EDS 能量散射光譜儀與 

CCD 影像截取系統顯示器、分子束磊晶系

統、高解析熱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含電

子束曝光系統、電感耦合反應式離子蝕刻

機、X 光粉體繞射分析儀、電漿輔助化學氣

相沉積系統、電子槍真空鍍膜系統、電子迴

旋共振式離子濺鍍機、光罩對準曝光機、拉

曼光譜儀、物理性質低溫量測系統等，詳細

設備如附件 8, 9 所示。另外，本校奈米中心

之設備開放全校師生使用。另外，全國之貴

儀中心之重要設備本所師生皆可透過付費

之方式使用。 

3. 綜合以上所述，物理系光電所之設備、奈米

中心之設備以及國科會貴儀中心之設備

等，基本上已足以支援本所師生之研究活

動。然而，持續向學校或校外爭取更多經

費，以擴充貴重儀器設備或聘任專職技術人

員，乃本所未來之發展策略。 

附件 8：物理系及光電所

單價高於 100 萬元之儀器

列表。 

 

附件 9：物理系及光電所

單價高於 10 萬元之儀器

列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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